关于招募2026年永福县“广西阳光助残基地”项目合作对象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现在永福县全县范围内招募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从事种植、养殖、加工的经济实体设立“广西阳光助残基地”（以下简称基地），帮扶残疾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、实现就业增收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地设立

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将组织设立阳光助残就业帮扶基地、阳光助残产业帮扶基地或就业和产业帮扶相结合的综合型基地，三选一个或两个。
1.就业帮扶基地：安置不少于12名残疾人在基地就业，向残疾人开展技能培训，设置适合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岗位，安排残疾人在基地实现6个月以上的稳定劳动就业，劳动报酬不低于5000元/人/年。项目给予每名残疾人帮扶资金5000元，共6万元。

2.产业帮扶基地：通过向96名残疾人提供种子、种雏、苗木、农资、技术等产业帮扶，辐射带动残疾人发展生产，给予每户残疾人家庭免费提供生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等跟踪服务；免费提供的生产资料价值不低于基地所获本项目补助资金的70％，培训费人均不少于补助资金的10％。项目给予每名残疾人帮扶资金2500元，共24万元。
3.综合型帮扶基地：安置12名残疾人在基地就业，辐射带动96名残疾人发展生产。项目总补助资金30万元。
（一）基地申报要求
1.在市场监管或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、农村合作社等实体经济组织；经济状况良好，无违法不良记录，无法律经济纠纷。
2.就业帮扶基地要有适合残疾人从事的就业劳动项目，有适应市场发展的管理运营机制，管理机构完备，规章制度健全。
3.产业帮扶基地要有生产经营场地产权或使用、租赁证明，能够为残疾人提供培训或实训场地；能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带动残疾人家庭发展生产，实现增收；能够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，以及产、供、销等跟踪服务。
（二）基地帮扶对象条件

1.永福县户籍、持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(名单由县残联提供)。

2.安置就业的残疾人应处于就业年龄段内(男16—59岁、女16—54岁)，有劳动就业意愿且具备接受劳动就业的条件和能力。

二、基地补助标准及资金拨付

自治区项目补助资金共30万元，按基地设立个数及人数补助标准进行拆分，用于奖补基地建设、残疾人生产扶持和就业扶持。基地实行自主经营、自担风险、自负盈亏，建设以自主投入为主、残联扶持奖补为辅。

三、基地申请审批

阳光助残基地项目两年为一期，同一基地获项目帮扶不超过两期，一年一申报。基地同一残疾人获帮扶连续不超过两年。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经济实体向永福县残联提出申请，并如实填写《永福县“广西阳光助残基地”项目申报书》。

（二）永福县残联对申报的经济实体展开调研评估，择优选择符合条件的扶持项目1个或2个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残联、自治区残联备案。
（三）永福县残联与经评估认定的经济实体签订设立阳光助残基地协议，明确基地帮扶残疾人帮扶内容、双方权利义务等；基地与残疾人签订帮扶协议或劳动合同、劳务协议，基地按协议要求开展残疾人帮扶服务工作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日起至2026年3月19日止，请有意向申报永福县“广西阳光助残基地”的经济实体，于2026年3月19日前将《永福县“广西阳光助残基地”项目申报书》（纸质版盖章）报送到永福县残联。

本公告最终解释权为永福县残疾人联合会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地  址：永福县残疾人联合会（永福镇凤阁路23—1号）

联系人：黄丹丽，联系电话：13877325520。
邮  箱：glyfcl.2007＠163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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